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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票于 2025

年 4月 24日、2025年 4月 25日、2025年 4月 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

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%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

波动情形。

 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喜事务所”）对

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《2023 年度审计报告》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审

计报告》），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8月修订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9.3.2 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，公司股票被实施

退市风险警示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若公司 2024

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财

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将被上

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 公司于 2025年 1月 23日披露了《2024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》，经财务

部门初步测算，公司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约为-69,700万元，预计 2024

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-77,500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-73,600万元。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营业

收入约为 188,700万元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

入后的营业收入约为 185,800 万元。预计 2024 年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约为



19,000万元。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，最终审计结果可能会与业绩预告存

在差异。亏损规模呈扩大趋势，存在与可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。

 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4,800 万元，实际控制人已于

2024年 11月 7日偿还 1,562.5万元，已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偿还剩余 3,237.5

万元，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《中

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

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》(以下简称“专项说明”)，本

次 4800万元归还后，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彻底解决尚存在不确定性。

公司仍将结合专项说明意见，继续开展后续自查工作，并根据后续自查结果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学平于 2024年 11月 18日均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

《立案告知书》：“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2024年 11月 17日，我会决定对

你/你单位立案。”

 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欣鹏运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目前尚处于冻结、轮候冻

结及司法标记的状态，后续或将存在继续被司法处置的可能。

 因公司前期为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

限公司的借款事宜提供担保，公司作为被告之一被请求就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

术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 52,000万元、112,000万元及相

关利息、诉讼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。担保涉及的相关案件现已由原

告撤诉，截止目前，对于前述所涉案件，公司均已收到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。

原告已与公司、长宽通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除保证合同的协议书，解

除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编号 20211101保 5《保证合同》、编号 20211101

保 6《保证合同》、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编号 20211102保 5《保证合同》、

编号 20211102 保 6《保证合同》，原告不得就案件所涉事项向公司、长宽通信

提起诉讼。本次案件涉及的担保，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无法核

实上述借款是否还存在其他担保协议。后续公司是否因存在其他担保协议而承担

连带担保责任存在不确定性。

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票于 2025 年 4

月 24日、2025年 4月 25日、2025年 4月 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

离值累计超过 12%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

情形。

二、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

（一）生产经营情况

经公司自查，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，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

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

（二）重大事项情况

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

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

于并购重组、股份发行、债务重组、业务重组、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。

（三）媒体报道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情况

经公司自查，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

场传闻。

（四）其他股价敏感信息

经公司核实，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，公司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

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

（一）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4月 24 日、2025 年 4月 25 日、2025 年 4 月 28

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%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

易规则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

（二）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喜事务所”）

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《2023 年度审计报告》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

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



审计报告》），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8月修订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9.3.2 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，公司股票被实施

退市风险警示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若公司 2024

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财

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将被上

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（三）公司于 2025 年 1月 23 日披露了《2024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》，经

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公司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利润总额约为-69,700万元，预计

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-77,500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-73,600万元。预计 2024年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约为 188,700万元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

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约为 185,800 万元。预计 2024 年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

约为 19,000 万元。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，最终审计结果可能会与业绩

预告存在差异。亏损规模呈扩大趋势，存在与可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

性风险。

（四）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学平于 2024 年 11月 18日均收到中国证监会下

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：“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2024年 11 月 17 日，我会决

定对你/你单位立案。”

（五）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欣鹏运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目前尚处于冻结、轮候

冻结及司法标记的状态，后续或将存在继续被司法处置的可能。

（六）因公司前期为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欣鹏运科技

有限公司的借款事宜提供担保，公司作为被告之一被请求就股东深圳市和光一至

技术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 52,000万元、112,000万元及

相关利息、诉讼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。担保涉及的相关案件现已由

原告撤诉，截止目前，对于前述所涉案件，公司均已收到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。

原告已与公司、长宽通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除保证合同的协议书，解

除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编号 20211101保 5《保证合同》、编号 20211101

保 6《保证合同》、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编号 20211102保 5《保证合同》、



编号 20211102 保 6《保证合同》，原告不得就案件所涉事项向公司、长宽通信

提起诉讼。本次案件涉及的担保，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无法核

实上述借款是否还存在其他担保协议。后续公司是否因存在其他担保协议而承担

连带担保责任存在不确定性。

（七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经济参考报》等及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

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4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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